律师办理非诉案件规程

　　第一条　为保障本所律师依法履行职责，规范本所律师办理非诉讼案件的执业行为，提高办案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协会章程》的规定，特制定本规程。

　　第二条　非诉讼案件系指诉讼案件及仲裁案件之外，由律师完成的各项法律事务，本所律师办理非诉讼案件按本规程进行。

　　第三条　本所律师在承办非诉讼业务中，应当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，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。

　　第四条　本所律师在代理工作中，应当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，认真负责，忠于职守，不得损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。

　　第五条　本所律师在承办非诉讼案件代理中，应当保守国家秘密、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隐私。

第六条　本所律师不得为人代理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的非诉讼事务。

第七条　本所律师不得私自收案、私自收费。

第八条　本所律师不得为招揽业务而向当事人作虚假承诺，除收取的代理费外，不得谋取当事人的其他权益。

第九条　本所接受非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或其委托人的委托，指派律师担任非诉讼案件的代理人。

第十条　律师收案，应按如下程序办理手续：

1、律师收案，应先听取当事人的情况介绍，审查当事人提供的涉案材料，并就案件代理提出初步意见。

2、承办律师在与当事人签订非诉讼案件委托合同，决定接受非诉讼案件之前，先向主办律师进行汇报，由主办律师决定是否接受该案；主办律师拟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之前，应向所主任或副主任进行汇报，由其决定是否接受该案。

3、所主任、副主任或主办律师原则同意接受该非诉讼法律事务、当事人确定委托律师后，主办律师应填写案件指派单，将案由、委托人姓名、收费方式及金额、办案律师姓名、涉案标的、基本案情及委托法律事务的内容填写清楚，报所主任或副主任审查批准。

4、承办律师应填写案件收案登记簿。

5、承办律师凭案件指派单与当事人签定委托代理合同。主办律师及承办律师应与当事人协商签定委托合同，委托合同中必须明确所委托法律事务的具体内容，工作要求及工作时间、收费标准及交纳费用的时间等内容。

6、承办律师凭案件指派单及委托代理合同到财务室交纳律师代理费。交费时，应由财务人员核算收费金额是否符合收费标准。风险代理、减免缓交费用的，应向财务人员出示经所主任批准的书面报告并按类别登记。

财务人员收取费用后，应立即开具收费发票交当事人，并将发票附卷联交承办律师。

7、承办律师应将律师服务公示及律师工作评议卡交委托人。

律师领取调查专用证明，应将调查单位、调查内容、调查律师姓名填写清楚，并经值班主任批准。

第十一条　承办律师应认真查阅该非诉讼法律事务所及的国家法律、法规、地方性法规及相关国际条约、国际惯例，并在认真调查案件相关事实的基础上，在委托合同签定后十天内提出办理该非诉讼案的初步工作意见，报主办律师、主办律师认为属于重大疑难案件需经全所律师进行集体讨论的，应提交全所律师集体讨论。

第十二条　工作意见确定之后，律师应将该工作意见告之委托人，与其形成统一意见。

第十三条　工作意见确定之后，承办律师应严格按照工作意见认真办理各项法律事务，并将办理情况向主办律师汇报。

第十四条　若遇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律师应当提请本所主任批准终止委托代理合同。

1、委托事项无法完成；

2、委托事项为违法行为；

3、委托人隐瞒重要证据；

4、委托合同中约定其它应终止委托代理合同情形的。

第十五条　所接受的非诉讼法律案件需要对外出具法律意见书或调查报告的，必须三审定稿，即首选由承办律师起草并自审，然后将文书草稿交主办律师审阅后打印，对外正式出具之前，应交所主任或副主任作最后审阅，未经所主任或副主任审阅，本所律师不得擅自对外出具法律文书。

第十六条　律师在案结后五日内拟定书面办案小结，并由委托填写书面的律师工作评议卡。

第十七条　承办律师应在非诉讼法律事务办理完毕之后一个月内，将案卷归整完毕，交所办公室存档。

第十八条　本规程由所合伙人会议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　本规程自2001年7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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